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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时间：二Ｏ二Ｏ年六月十二日下午 14:30 

会议地点：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57号保利中汇广场 A栋

32楼公司会议室 

 

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议案一: 

 

关于公司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 

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: 

经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，公司于 2019 年 8 月与

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晟财务公司”）签订了《金

融服务协议》，拟在广晟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

币 10,300 万元；拟向广晟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

币 29,000 万元，有效期 1年。 

为降低资金使用成本，提高资金管理收益，满足公司经营业务

发展的需要，公司拟与广晟财务公司重新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

有效期 3 年。新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生效后，原签署的《金融服务

协议》同时废止。根据新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在有效期内，广晟

财务公司为广晟有色及实际控制的公司和分支机构（包括但不限于

子公司、分公司等）提供存款、结算、信贷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

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服务。广晟有色拟在广晟财务

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,000万元；广晟有色拟向

广晟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,000万元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理上述事项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

于签署以上协议及后续相关合同。 

广晟财务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

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

定，本次协议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。 

1

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请予审议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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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 

 

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： 

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，支持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

作及加快发展步调，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通过其政策及资信优势，向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申请了第二批低成

本资金信贷支持，现拟继续为其控股企业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中拟向本

公司提供人民币不超过 4.5 亿元的财务资助，年利率为 3.3%（以实

际发生为准），合同期限 3 年。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

间接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低成本流动资金支持，有利于疫情防控

期间公司补充流动资金，恢复产能、稳步生产，保障公司稳健经营。

本次财务资助系参照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下发的贷款利率，价格公

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理上述事项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

签署借款协议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间接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将构成关联交易，股东大会表决

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请予审议。 

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

 二○二○年六月十二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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